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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明清史研究] 主持人:　陈宝良　
　　主持人语:随着各种新式理论模式的引入,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日趋多样化.不论如何变化,“国计

民生”的课题,仍将属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核心课题,且有进一步深化乃至细化的必要.就“国计”的层

面而言,明清国家财政的变迁乃至时代转型,已经成为史学界关注的重点;就“民生”的层面而言,明清时

期民众的生计,尤其是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生活质量,同样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重视.
本期所收两篇论文,陈宝良所撰之文从基本收入与业余收入两个层面,系统考察了明代各社会阶层

的收入构成,进而探讨明朝人的生活质量;郭燕红所撰之文,以晚清江南常熟、昭文二县为个案,对均赋

到民变的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,进而对晚清江南的社会危机加以透视.透过这两篇论文,不难发现这

样一个事实:一个时代的民生即百姓的生活质量,取决于收入、负担、物价、消费诸要素.民生的好坏,又
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民心的向背.

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及其构成
———兼论明代人的生活质量

陈 宝 良
(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,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)

摘　要:在生活质量以物质财富为基本衡量标准的时代,收入的高低,事实上已经决定了生活质量的好

坏.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构成,大抵可以分为基本收入与额外或业余收入两大类,且呈现出极强的社会等

级性.基本收入是明代一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,是维系家庭生计的基本物质保障;业余收入主要是指基本

收入之外的额外收入.在基本收入大体稳定的情况下,生活质量的改观,无疑有待于业余收入的增加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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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的提出

在生活质量以物质财富为基本衡量标准的时代,收入的高低,事实上已经决定了生活质量的好

坏.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构成,尽管相当复杂,然若细究之,大抵可以分为基本收入与额外或业

余收入两大类.
在通常情况下,基本收入是明代一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,且是维系家庭生计的基本物质保

障.基本收入的构成,大抵包括官员的官俸与家庭经营性收入;士人的廪粮与补贴性的膏火银,以
及处馆收入;农民、佃户、各类雇工、商人、工匠等庶民阶层,因为职业的差异,其基本收入高低不同,
或来自耕地的产出,或来自劳动力付出的报酬,或来自资本经营的收入;而武官、军兵,他们的基本

收入则主要来自官俸与饷银.至于业余收入,则主要是指基本收入之外的额外收入,诸如:官员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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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的贪污、受贿收入,以及并不违法的隐性灰色收入,乃至正常的如“润笔”一类的业余收入;士人包

揽钱粮、硬帮中保的收入,以及包揽词讼、嘱托公事的收入;小农家庭的副业收入等.诸如此类,不
一而足.

深入考察明朝人的生活质量,显然绕不开收入这一问题.下面选取官宦、士人、庶民、军人和贱

民这五个代表性的社会阶层,就他们的收入构成乃至基本状况稍加厘定.

二、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收入

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构成呈现出社会等级性的差异,从而决定了在考察收入构成时,很难从

总体上把握,而是必须将其置诸不同的社会等级层面加以分类考察.
(一)官宦

明代官宦的基本收入,大致由官俸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两项构成.
早在洪武十三年(１３８０),就已确定了文武官员禄米俸钞之数.至二十五年,又重新更定官禄,

并成为一代定制.其中规定:正一品月俸米８７石,从一品至正三品依此递减１３石,从三品２６石,
正四品２４石,从四品２１石,正五品１６石,从五品１４石,正六品１０石,从六品８石,正七品至从九品

递减５斗,至从九品月俸５石止[１]卷３２,明官俸之薄 .
由此不难发现,明代官俸之薄,堪称历代之最.唐时,百官都有“职田”,包括“职分田”与“永业

田”两种.在宋代,官员也有“公田”.到了明代,朝官只是仰仗俸薪,别无给赐.而从俸薪来看,明
代与唐及五代相比,也是低了许多.据明人于慎行的考察,明代宰相(即内阁大学士)的月俸,还不

能达到五代北汉时的一半,而比起唐代来相差就更多了[２]卷９,月俸 .内阁大学士的官俸尚且如此之

薄,至于那些下层官员,其俸薪就更低了.以儒学教官为例,府学教授从九品官,月俸米才５石,而
府学训导为未入流,月俸米３石.巡检司的巡检,从九品官,月俸米５石[３].明代后期,官员俸禄改

为折银,然据谢肇淛的记载,明代在外官员,七品以上,月俸每年可得１００两银子,四品以上又可加倍.
可见,明代官员俸禄除糊口之外,还是有一些赢余的.至于那些大臣,俸禄会更优厚一些[４].

不过,明代官俸所实行的折钞之制,则更使一些下层官员感到生计不足.大体说来,在洪武年

间,京官除了能支全俸之外,尚多岁时赏赐,如正旦、元夕、冬至,照例赐予京官酒米钱.至永乐以

后,迁都北京,定下京官俸禄折色之例,春夏折钞,秋冬折苏木、胡椒.其中五品以上官员,折色为十

分之七,五品以下官员,折色为十分之六,而只有十分之三、四为本色之米.当时钞重物轻,尚属公

私两便[５].然折钞之制,其结果还是导致官员俸禄的降低.如文武官员的俸禄,原本每石可以折钞

２５贯.宣德九年(１４３４)春,掌管户部之事的礼部尚书胡濙上奏,主张将每石改为折钞１０贯,尽管

遭致蹇义等人的反对,但最后还是降为每石折钞１５贯[６]卷１０,京官折俸 .成化七年(１４７１),户部钞少,又
改用布估,给布一匹,当钞２００贯.当时钞一贯仅值钱二、三文,而米１石折钞１０贯,于是１石米仅

值二、三十钱.布一匹也仅值二、三百钱,而折米２０石,于是１石米也就只值十四、五钱.可见,先
是以钞折米,继而以布折钞,最后又有折银之例,正是因为官俸由本色改为折色,才使明代官俸与历

代相比,最显低薄.此外,明代南北两京官员的俸禄,同样存在着一些差异,体现出北高南低的基本

特点.如南京各部的主事,每月支米３石,而北京各部主事则可月支４．５石,且折俸亦不同[７]３４.
当然,上面所谓的俸禄,仅仅是官员的常俸而已,因其过分低薄,难免使官员有捉襟见肘之叹.

于是,明朝廷为了让官员维持还算体面的生活,只好在常俸之外,给官员增加柴薪银与马丁银,有时

甚至还有“廪给银”.如李乐任福建按察司佥事,照例每天有廪给银３钱,每月合计９两[８].此银原

为支付外巡官员每天的饮食费用,不过官员外巡之时,地方官照例会为外巡官员提供饮食.可见,
外巡官员其实可以多支每月９两银子的“廪给银”.在明代初年,衙门官员下面设有皂隶,作为随从

与服役人员.至宣德年间,宣宗因杨士奇上言京官俸禄低薄,允许皂隶纳银免役,收取银两,此即所

谓的“柴薪银”.至天顺年间,根据官品的隆卑,定下官员应有皂隶的名数,每年按名收取“柴薪银”.



可见,明朝京官索取皂隶银,进而转为“柴薪银”,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,可以弥补官俸不足[９].
明代官员的常俸,仅仅是官员基本收入的一小部分,其更多的基本收入,理应来源于家庭许多

经营性的收入.在这些经营性的收入中,田地、房产出租当属大宗.此外,有些官员家庭甚至还开

设纺织机房,藉此增加收入,甚至获利颇为丰厚.
限于目下史料匮乏,若欲将明代官员所占田产的平均数作一估计,显然存在着不小的困难,且

南北方官员家庭的田产数,其实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.不过,从明代史料记载来看,松江府上海县

的“缙绅富室”,其占有的田产,最多可以达到“数千亩”[１０]卷１,田产 ,显然已经数目可观.以公安派袁中

道的家产为例,其经营性收入主要包括三大块:一是田产收租,每年可得租４４０余石,以其中一半供

应居住在城中的妻孥之用,一半供自己在乡下生活及“舟中资粮”,亦即出游费用;二是“银租”,每年

的收入大约有１００两银子,以其中的１/５付与城中妻孥,以“作蔬具”,以大半作为自己的“游玩度

支”;三是房产收入,袁中道在沙市有一处多余的房产,若将其变卖,所得之值又可置田数百亩[１１].
此外,在明代的江南,大多“以织作为业”,即使是士大夫家庭,亦“多以纺绩求利,其俗勤啬好殖,以
故富庶”.像徐阶这样在位的内阁大学士,也是“多蓄织妇,岁计所积,与市为贾”[２]卷４,相鉴 .诸如此

类的资料,已经足证士大夫家庭的经营性收入相当可观.
(二)士人

所谓士人,大抵是指那些尚未出仕做官的知识人.就其科名而言,士人群体又可分为已经获得

生员身份与尚未具有生员身份两类.这些知识人的生计来源,主要是他们的处馆教书收入,也就是

所谓的束脩.
在已有生员科名的士人中,尤其是廪膳生员与增广生员,其基本收入包括两部分:一是统一的

廪粮,二是带有补贴性的膏火.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,明代廪膳生员的廪银,其最为优厚者,每
年可得１８两银子,一般是在１２两左右[１２].

明代的士人群体,其主要职业还是以处馆维持生计为主.至于士人处馆,则又可分为蒙师与经

师两类,进而决定其收入稍有差异.在明代那些尚未具有生员科名的塾师,其整年所获束脩之低,
实在令人咋舌.如据陈确记,其父陈颖伯在外处馆,一年的脩金仅仅４两银子[１３]卷１１,父觉庵公 ;又据魏

禧记载,明末在江西宁都,若是无秀才身份,出任童子之师,“岁所获脯脩资不过数金”[１４].当然,上
述收入较低的塾师,大抵属于童蒙师一类,若是那些经师的束脩,大概一年在３０~５０两之间,多者

亦有超过５０两,甚至还有超过１００两的特例[１２]３０７Ｇ３０９.
(三)庶民

明代的庶民阶层,大致包括农民、佃户、各类雇工、商人、工匠等.因为职业的差异,他们的基本

收入高低不同.即使是在同一社会阶层中,也会因为区域、田地多少乃至资本厚薄而收入迥异.

１ 农民

在明代的农民阶层中,首先需要考察的是自耕农的基本收入.下面以江南自耕农为例,稍加考

察.按照明代的史料记载,江南自耕农所占田地数,少者为３~５亩,中者为５~１０亩,多者不超过

４０亩①.至于江南田地的亩产量,可选取苏州府常熟县与嘉兴府海宁县为例加以说明.常熟县的

亩产量,按照单位面积产量的高低,分为“上农”、“中农”与“下农”三等,其中上等田地的亩产量为２
石,中等田地的亩产量为１石余,下等田地的亩产量仅为１石[１５].这一记载理应仅仅是指单季稻

米的产量,并未包括别季麦、豆等的产量.如处于相同地域的浙江嘉兴府海宁县,其中等田地每年

可产米、麦、豆３石以上;至于上等的腴田则更是高达４~５石[１３]卷１５,投当事贴 .这一记载大抵符合江南

田地每年的单位面积产量.这同样可以从广东水稻的亩产量得到部分印证.史载广州之稻,分为

① 相关的记载,可分别参见〔日〕清水泰次明代福建的农家经济,载«史学杂志»第６３编,第７号;叶梦珠 阅世编卷１,«田

产»１,第２３页;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８,«答徐敬可十»,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,上册,第２２７页



一熟、早晚两熟与三熟三种.其中一熟丰产者,每亩可得４石.晚稻的产量,每亩少于早稻三分之

一[１６].照此记载,若是按两季概算,广东水稻每年每亩的产量大致可以达到将近７石,仅仅略高于

浙江海宁.
若以折中的海宁亩产量为标准,那么就可以对明代江南自耕农每年的基本收入作一大致的匡

算:以占田５亩的下等自耕农为例,若是中等产量每亩３石,那么每年的收成为１５石;若是上等产

量每亩５石,那么每年的收成为２５石.陈确所云,一亩田地收入,大体上可以维持“一夫之食”,即
供给一人一年的口粮[１３]卷１５,投当事贴 ,大致是可以相信的.当然,这仅仅是以种植粮食作物而论.若是

海宁的田地,改种桑麻瓜果,那么每亩每年可以产出１０~２０两银子,可以供给每年“数口之

粮”[１３]卷１５,投当事贴 .

２ 佃户

就其总体而言,在明代农民中,有田的自耕农仅仅占据１/１０,而９/１０则为替人佃作的佃户.
那么,明代佃户的基本收入如何? 则可以南方与北方为例,分别加以探讨.

以明代的南方为例,如南京一带的寄庄户,将田一亩出租给佃户,并为佃户提供牛与车等生产

工具,甚至还提供房子给佃户居住.在南京当地,一亩田每年的最高产量为收稻谷２石,而佃户必

须将一半交给田主作为田租,自己仅得一半[１７].苏州府的佃农,其收入较南京佃农低.按照苏州

的惯例,计算亩数“甚窄”,凡是沟渠道路,均计算入收租的田亩数之中.每年收成仅秋禾一熟,一亩

的收成不到３石,少者不过１石有余.至于田主收取的私租,重者达１．２~１．３石,少亦需交０．８~
０．９石.佃户竭尽一岁之力,粪壅工作,一亩之费达一缗,而收成之日,所得不过数斗,致使有些佃

户,“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”[１８].至于浙江桐乡县,佃户终岁勤劳,祁寒暑雨,也必须将收成的一半

交给田主[１９].
以明代的北方为例,如在河南,凡是家中田产达到百亩,往往就不亲自力作,而是雇佣佃户耕

作.尽管佃户有“主家之手足”的说法,且主家诸凡“夜警”、“兴修”、“杂忙”之类,无不仰赖于佃户,
但佃户还是缺衣少食.一等佃户向主家称贷,轻则加三,重则加五.“谷花始收,当场扣取,勤动一

年,依然冻馁”[２０].
综上所述,就佃户耕种的土地数来看,明代佃户的基本收入,大抵只有自耕农的一半,史料所谓

的“今士庶之家,以田佃人,岁入其半”,大抵符合明代的史实.然田主通常不仅仅满足于收取一半,
而是通过“脚米”、“斛面”之类的名色,“以求取盈”[２１],使佃户收入明显低于自耕农的一半.

３ 各类雇工

明代无田的农民,替人佣耕,分为“长工”、“忙工”两种.两者同属雇工,其差别仅仅在于,长工

是“以岁计”,而忙工则“以月计”.
明代长工收入,根据从事劳作的不同而稍有差异.若是从事的是农田耕作,那么田主每年支付

给每名长工的工费支出,大抵包括以下几项:工银５两;田主供给的饮食米５．５石,折成平价,值银

５．５两;盘缠银１两;农具银０．３两;柴、酒银１．２两.诸项合计,长工每年的收入为１３两银子[２２].若

是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,如桑地种植与管理,那么此类长工来自田主的每年收入大抵为:每人每年

工银２．２两;每人每天从田主那里获得饭米２升,每月计０．６石,一年共计７．２石,折成平价银７．２
两.两项合计,此类长工的每年收入则为９．４两[２３].显见,其收入稍低于从事农田耕作的长工.不

过综合明代的史料记载来看,由于务农者日渐减少,必然导致“农夫日贵”,其工值甚至“增四之一”,
上涨２５％[２４].

至于忙工或短工的收入,可以从一些资料所言的佣工收入中得以窥知.按照明代的史料记载

可知,明代替人佣工的收入为每天得钱３０文,一年得钱１４０００文[２５].

４ 工商业者

在一个赋税、徭役不重的时代,自耕农基本能维持比较富裕的生活,而且可以旦暮不失父母妻



子的团聚,所以很少有人去逐末经商.原因很简单,外出经商,且不说失去天伦之乐,即使一般的小

商小贩,其获利也是甚微.在明初宣德年间,京畿地区的业贾之人,终日勤劳,外出经商,不出二、三
百里,远的一月,近的十日即可返回.但他们的获利情况也并不理想,其厚者十之二、三,薄者不过

十分之一,更有尽丧其利者[６]卷１０,１７２.
明代商人收入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丰厚,而是呈现出两极分化之势:普通的贩夫,或者游走于

城乡之间的货郎,他们的收入其实仅可满足全家的糊口而已;至于那些资本雄厚且货殖有方的大商

人,尤其是来自徽州的盐商、典商,其收入乃至财富积累之多,则让人难以想象.当然,即使是那些

富贾,很多最初也是通过自己的奋斗才最终获得成功.不妨举一较为典型的例子,以考察明代成功

商人的基本收入.如濮阳人刘滋,少为庠生,后因家贫,不得已只好卖掉仅有的不足２０亩田,“逐十

一之利,十余年至数万金”[２６].稍加平均,则每年收入有数千两银子.
至于一般的手工作坊的业主,通过自己的经营,其资产的积累有时亦相当可观.这可以张瀚祖

上的发家史为例加以剖析.张瀚自己回忆在先祖毅庵时,家道开始中落,只能靠酤酒为业.但酤酒

生意并不好做,而后就改为置办织机,开始从事纺织业.因为所织“诸色纻币,备极精工”,所以产品

一出,“人争鬻之,计获利当五之一”.仅仅过了两旬,又增添一张织机,到后来织机数更是增达２０
多张.张家靠纺织起家,最后是“家业大饶”.即使分为四支,同样从事纺织之业,亦各“富至数万

金”[２７].

５ 工匠

明代工匠分为官匠、民匠两类.自明代中期以后,官匠制度衰落,即使官方匠作之事,同样需要

调遣地方民匠①.总体上说,明代工匠的生活相当艰辛.关于此,明代史料已经一语道破:

　　夫工匠执役于官,晨出暮归,岂真有奉公之义哉,为糊口计也.兴工之初,工食未领,先称

贷以自给,工完支粮,计其出息,十已损二矣! 而府吏胥徒,蚕食于公门者,又方聚喙而睁目焉,
故匠工之所得者,仅十之六七耳[２８].
可见,官匠执役于官,仅仅是为了糊口.然在用工制度不全且人身依附关系颇为紧密的明代,

官匠不但人身不得自由,甚至糊口亦成问题.
服务于朝廷或官府的工匠,其每月的收入高下不一.如服务于苏州织造局的各色人匠,每名每

月给食粮４斗,每年计得食粮４．８石,折成平价银４．８两.苏州卫军匠在织造局服务者则工食稍高,
每名每月给食粮８斗,每年计得食粮９．６石,折成平价银９．６两[２９].若是调入民匠,替官府服役,则
收入相对较低.如在遵化铁厂服役的民匠,每名每月支口粮３斗,每年计得口粮３．６石,折成平价

银仅３．６两;而同在铁厂服役的军匠,收入相对较高,每名岁支行粮１０．８石,折成平价银为１０．８两.
此外,尚可补助冬衣布２匹,棉花２．８斤[３０].还有明末崇祯年间在历局中当差的厨夫,他们的收入

为每月得银６钱,每年计得７．２两[３１].至于那些为皇家服务的工匠,其收入显然就高出许多,一般

为月粮１石,并有直米３斗５升.两者相加,每月可得１．３５石,每年计得１６．２石,折成平价银为１６．２
两[３２].更高者则属南明弘光朝宫中银作局的工匠,“人日给工食银一钱二分”,每月计３．６两,每年

计得银４３．２两[３３].
至于民间手工业作坊工匠的收入,应该说也是相当微薄,仅仅可以维持一家生计而已.譬如纺

织业中,按照明代的惯例,已是“机户出资经营,机匠计工受值”,每个季度除工资之外,仅给“机匠酒

资一钱,二月朔日给付四分,三月朔日给付三分,清明给付三分,三次分给,共是一钱之数”[３４].这

种低下的待遇,从明末到清康熙、雍正年间仍是如此,所以激起了工匠“叫歇”,即罢工运动.

① 即以南京龙江船厂为例,其厂中工匠,即有从官匠向民匠转变的趋势.史载其事云:“凡造船之料物司之也.计料有科,人匠

有科,属吏各承行也.人匠皆洪武、永乐年间取江西、福建、湖广、浙江、南直隶边江府、县熟于造船者,挈家于提举司隶籍.今知艺者,百

无一二,召外匠也.”参见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６,«孚革志律己之弊有五»,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:１２６



当然,在明代的城市中,有些工匠因为一时侥幸,其工值相对较高.如明末南京有一位栉工,专
门从事替人梳头之事,曾被南京户部主事王承曾所雇,替王氏宠信的“美少年”门子梳掠,每天的工

值高达３分银子[３５].更有很大一批著名的手工艺人,他们凭借自己的技艺,甚至可以与士大夫平

起平坐.而他们所制的产品,销售价格甚高.如龚春、时大彬所制宜兴砂罐,以及王元吉、归懋德所

制锡注,其价格均高达四、五两银子一件[３６].显然,这些著名工匠的收入相对较高,生活也比较富足.
(四)军人

在此,军人仅仅是一个通称,在具体收入的考察中,当分为武官与军兵两类.

１ 武官

明代的武官,分为卫所军官与标营军官两类,其收入各有不同.以卫所武官为例,大同镇的大

小武官,其收入构成就分“有廪给”、“无廪给”两种.据杨嗣昌的考察,两者的差别在于,有廪给者无

养廉地,无廪给者有养廉地[３７]卷８,西阅大同情形第七事疏 .明代卫所武官的廪给,大抵如下:指挥佥事,每月得

米４．８石,每年计得米５７．６石,折成平价银５７．６两;正千户,每月得米３．２石,每年计得米３８．４石,
折成平价银３８．４两;副千户,每月得米２．８石,每年计得米３３．６石,折成平价银３３．６两;百户,每月

得米３石,每年计得米３６石,折成平价银３６两;镇抚,每月得米２．４石,每年计得米２８．８石,折成平

价银２８．８两[７]１０.
至于标营军官的收入,相比卫所武官较为丰厚.如节制中营中的统领参将,每月支廪银１８两,

每年计得银２１６两;中军,每月支廪银８两,每年计得９６两;千总,每月支廪银６两,每年计得银７２
两;把总,每月支廪银５两,每年计得银６０两;冲锋、塘马、远哨、通丁、火器材官、占候、医生,每月支

廪银３两,每年计得银３６两;马兵百总,每月支廪银２．４两,每年计得银２８．８两;步兵管队,每月支

廪银１．８两,每年计得银２１．６两[３７]卷７,请定标营疏 .

２ 军兵

明代的军兵有卫所的军、营兵与募集的兵以及地方弓兵之别,且收入高低不一.
就卫所的军来看,亦可分为在京卫所、沿边卫所、沿海卫所与漕运卫所,其收入差别较大.在这

些卫所的军中,其收入以月粮为主,尤以在京卫所之军最为优厚.如在京各卫之军,其有家小者,月
粮明显比边卫多.即使是无家小者,所支月粮数相同,但因无折钞之例,算起来也比边卫旗军为优.
成化六年(１４７０),根据刑部衙门的上奏,制定了在京各卫所旗军的月粮定例,其中规定:军人所支月

粮,若有家小,每月例支１石,每年计得１２石,折成平价银１２两;若无妻小,每月例支６斗,每年计

得７．２石,折成平价银７．２两;若是妻子亡故,但尚有父母、弟娣、子侄同居共爨,亦按有家小之例关

支[３８].沿边卫所之军,若以大同镇为例,其间月粮稍有变化.宣德十年(１４３５)下令:山西卫所旗

军,有家小者,每月支月粮８斗,每年计得９．６石,折成平价银９．６两;无家小者,每月支月粮６斗,每
年计得７．２石,折成平价银７．２两.至于调来操备的旗军,无家小者,每月支月粮５斗,每年计得６
石,折成平价银６两;有家小者,每月支月粮８斗,每年计得９．６石,折成平价银９．６两.正统九年

(１４４２)又下令:大同、宣府卫所旗军的月粮,有家小者,月支月粮８斗,每年计得９．６石,折成平价银

９．６两,然月粮中,每月有１斗折成钞;无家小者,月支月粮６斗,每年计得７．２石,折成平价银７．２
两,月粮中每月有４斗折成钞.正统十四年,下令大同选操屯军,按照守城军士一样支月粮.若是

有家小,则每月支月粮８斗,每年计得９．６石,折成平价银９．６两;若无家小,每月支月粮６斗,每年

计得７．２石,折成平价银７．２两.至天顺元年(１４５７),又下令沿边各卫所军人,不分马兵、步兵,均改

为月支米１石,每年计得１２石,折成平价银１２两.此例一直延续至明末[３７]卷８,西阅大同情形第七疏 .沿海

卫所如福建福州卫所之军,则分为征操军、屯旗军、屯种军三种.其中的征操军,若按季践更,是月

得米８斗,每年计得９．６石;若是给银,则月给银４钱,每年计得银４．８两;若是出外海或守烟墩,则
月给米１石,每年计得１２石;若是给银,则月给银５钱,每年计得６两.其中选练备战的余丁,月给

米８斗,每年计得９．６石.屯旗军主要用于屯种,其收入是受田输粮,不从官方领取行粮或饷银.



但屯军一旦被调防守,也可得月米８斗,每年计得９．６石[３９].在卫所军士的收入中,当数运军收入

较低.按照明代的制度规定,漕运军士,每月支米８斗,每年计得９．６石,折成平价银９．６两.至于

漕运中的操备及诸杂差,有妻者,每月支米６斗,每年计得７．２石,折成平价银７．２两;无妻子者,月
支米４斗５升,每年计得５．４石,折成平价银５．４两;若是羸老残疾的军士,则月支３斗,每年计得３．６
石,折成平价银３．６两[７]１０.

按照一般的惯例,辽东边兵,在营月食为银４钱,每年计得４．８两.但正是因为正常的边军仅

仅是充数而已,缺乏战斗力.于是,在边地各级将军之下,均有自己的随任家丁,原无定额,多者有

百余人,少者五六十名,或三四十名.这些家丁,一般被军中用为前锋,每次遇到征战,家丁当先,弱
兵随之.正因为他们善战,所以在待遇上相对就比一般军士显得优厚,除了部分仍支单粮之外,大
多可以支双粮,亦即每月可得饷银８钱,每年计得银９．６两[４０].

在募兵制兴起以前,京城各营勇士,每月的收入为月粮１石,每年计得１２石,折成平价银１２
两.此外,还可支马料豆９斗,外加谷草３０束[３２].嘉靖末年以后,谭纶在浙江练兵,在他的奏疏中

就说到,３万兵岁需饷５４万两,可见,当时所募之兵,每名岁需饷银１６两[１]卷３４,将帅家丁 .尽管这１６两

饷银并不一定能完全到兵士手中,但募兵收入显较卫所军士优厚.又如松江沿海募集的兵士,每名

月给银８钱,每年计得银９．６两[４１]卷１４,«史»１０,p１２２.即使吏胥、队长不免蚕食其中,兵丁并非能如数拿到

月银,但相对还是比较优厚的.至于标营兵士,其收入亦相对优厚,如马番、汉丁,每月支银１．６两,
每年计得１９．２两;马军,每月支银１．５两,每年计得１８两;步兵,每月支银１．４两,每年计得１６．８
两[３７]卷７,请定标营疏 .至于那些标下之教师、内丁,在待遇上比起一般的营兵更为优厚.按照惯例,教师

为众兵师范,劳苦倍常,就可以在军兵食粮之外,每名每月加银３钱,亦即每人每月支银９钱,每年

计银１０．８两,外加每月得米６斗,每年计７．２石,折成平价银７．２两.两项相加,每年的收入可达１８
两银子.而内丁,则是每名每月加银２钱,亦即每人每月支银８钱,每年计得银９．６两,外加每月得

米６斗,每年计得７．２石,折成平价银７．２两.两项相加,每年的收入可达１６．８两[４２].
至于地方巡检司的弓兵,其收入为每年饷银７．２两[４３].
(五)贱民

在明代,倡优、奴仆属于贱民,从身份上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.这一社会群体的收入,同样可以

根据部分的史料记载加以体现.就戏子与艺人而言,在明代中期,戏子通常在衙门中侍候承应,这
大抵类似于唱堂会.若是如此,则每名戏子每天可得工食银０．５两[３６]卷１,寄祝二陶兄弟书 .相较于城市普

通的贩夫走卒乃至于农村的农民来说,这一天的收入显然不薄.然戏班与戏子不可能每天都有戏

可演,一年中且多有歇息的时间,即使能够获得演出的机会,亦并非一概均如赴唱堂会那样能有丰

厚的酬劳.在艺人群体中,若是较为著名者,那么其收入就较一般艺人更为丰厚.如明末著名的说

书艺人柳麻子,一天说书一回,可得银１两[４１]卷１３,«史»９,p１０９,就是典型的例子.
至于奴仆的收入,在明代尽管因时代及区域差异而有所波动,但大致可以通过明末的史料而加

以揭示.根据史料记载,在明末的江南,主人给家中仆人的报酬,大体是维持在每天支付米１升.
这１升米,若是按照固定不变的平价银计算,大致值银子１分,然在明末仅仅值银子８厘.按照这

一收入,将仆人一月的收入折成银子,大概每月为０．２４两银子,每年为２．８８两银子[１３]卷５,柳敬亭说书 .

三、社会各阶层的额外及业余收入

在明代的各个社会阶层中,尽管并非所有社会阶层均有额外收入,但确实有很多社会阶层,在
基本收入之外,尚有额外以及一些业余收入,且在某些社会阶层中,这类额外及业余收入,有时会远

超其基本收入.
(一)官宦

明代官员的收入来源,其实并非依靠低薄的俸薪,其大宗恰恰来自各色额外收入.通观明代官



员的额外收入,大致包括以下三项:一是违法的贪污、受贿收入,以及并不一定违法的隐性灰色收

入,如说事过钱之类,亦即替人说人情;二是接受非法的投献与诡寄;三是正常的业余收入,如“润
笔”.

明代官场腐败,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.清代广泛流传的如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一类的民

间谚语,其实并非空穴来风,早在明代已是既成的事实.明代官员在俸薪之外,通常可以贪污、受贿

获取额外收入,甚至还有各种规例.以地方官员为例,每一县有佐贰官二、三员,各有职掌分工,司
捕者就以捕盗为“外府”,收粮者以粮为“外府”,清军者以军为“外府”.外府之说,颇有些“靠山吃

山”的味道,无非就是依仗自己的职权,从中谋取俸薪之外的好处.佐贰官之上就是知县,也有很多

额外的好处,如“罚谷”、“羡余”之类.从知县往上,就是一省的方面官.他们的好处就更多了,“岁
节则有献,生辰则有贺,不谋而集,相向而来.寻常之套数不足以献芹,方外之珍奇始足以下

黠”[４４].又根据明代史料的揭示,当时的地方官员,从省级的布政使,一直到知县,贪者居半.其多

者一年可得一、二万两银子,少者一年也可得二、三千两银子[４５].
除了贪污、受贿及各色规例之外,明代官员在田地经营一类的基本收入中,通常又会借助朝廷

赋予他们的优免特权,从中额外获得优厚的回报.按照明代的制度规定,凡是两榜乡绅,无论官阶

高低及田之多寡,决无签役之事.乙榜举人,视其官位之崇卑,多者可免二、三千亩,少者亦达千亩.
至于贡生出仕的官员,则根据其官位,多者可免千亩,少者不过三、五百亩[１０]卷６,徭役 .

在明代官员士大夫的额外收入中,有时“润笔”也算得上是一笔较为重要的收入.文字润笔,自
晋、宋以来即已出现,至唐始盛[４６].在明代的官员群体中,尤其是那些翰林院的官员,可以替人写

应酬文获取“润笔”.在正统以前,一般是写一篇应酬文,可得二、三钱银子.正统以后,价格有所上

涨,一篇可卖５钱或１两银子.有时替人写一篇合葬的挽辞,还可以得到一件古董作为报酬[４７].
在万历年间,李日华以善书及精于书画鉴赏著称,向其求书者络绎不绝.为此,他专门定下了书写

扇面及卷册收取润笔费的规矩:书写一柄扇子,若是有号者,收取磨墨钱５文,不写号,则收３文;若
是书写细楷,收笔墨银１钱,磨墨钱亦止３文;若书写卷册且又字多,收磨墨钱２０文;书写扁书,一
具收３０文;书写草书单条,每幅收５文[４８].相比之下,润笔收钱显得较为俗气,所以有时润笔又以

收取古董为清雅.如贺伯闇请李日华替自己的父亲写一传记,就专门赠送“二缣、书画、炉、砚”作为

润笔[４９].
(二)士人

在明代的士人群体中,尤其那些已经具有生员科名的士人,处馆获得脩金当然是其家庭的主要

收入来源,但亦不乏通过一些额外收入而藉此补贴家用.明代生员的获利途经很多,明代史料有如

下揭示:

　　至于请托行私,起灭罔利;包揽钱粮,隐蔽差役;请祀名宦、乡贤,管分斋膳、廪粮;乡饮邀速

宾介,祭祀营求监宰;进学先为保引,行礼图充导赞;扳亲人族,上书献诗;夺授生徒,勒索束脩;
霸佃学田,占种抛荒;放债收租,过取利息;科举起贡,争论盘缠;身具衣巾,杂乞人而待赈;手提

秤斗,作牙侩而不辞.傍驿递,拨马差夫;予里甲,挂牌销卯;当行坐铺,赌博赢钱.彼方得意,
何有愧颜?[５０]

上述种种,生员决非会白白忙碌,其目的还是为了“罔利”.可见,明代生员的额外收入来源甚

广.考明代士人的额外收入,大抵来自以下两个方面:一是包揽钱粮、硬帮中保,藉此获得“二三钱

轿马”[５１].其中的包揽钱粮,是指生员通过优免权而获得普通百姓的投献;而中保一类,则是凭借

个人身份的信誉而获取好处.二是包揽词讼,嘱托公事,从中获利,亦即到府、县衙门里去说人情.
尤其是到了冬尽,一些原在乡村训蒙糊口的生员,都歇馆在家过年,一等有事,就终日缠官扰民,今
日上手本,明日上呈子,兴讼、息讼,一由他们任意所为.事前,可先得酒肉吃喝,索取轿钱.事妥,
又有谢银、白米[５２].至于通过说人情而获利,则可以下面史料加以说明.史载周心鉴任严州府推



官时,其中就有一位出自他门下的生员,通过献大部古书的方式,向周氏行贿,“为人居间”[５３].当

然,这种居间说人情之事,生员决非白白忙碌,最终还是为了获取好处费.
(三)庶民

在明代的庶民阶层中,尤其是以自耕农与半自耕农为主体的农民家庭,家庭收入的构成发生了

很大的变化,即家庭生计的维持,不再仅仅依靠男性劳动力所从事的农业劳动乃至由此而来的田地

收入,而家庭妇女的副业收入亦不再是补贴家庭生计的辅助收入,有时家庭副业收入甚至可以与主

业收入并驾齐驱,进而印证了妇女能顶“半边天”之说[５４]决非空穴来风.
农民家庭副业收入的增长,在明代可谓一种大势,无论是北方,还是南方,无不如此,当然还是

以江南最具典型性.以北方为例,如山东东昌府临清州,“阖境桑麻,男女纺绩,以给朝夕.三家之

市,人挟一布一缣,易担石之粟”[５５]第２册,p７１２.再将目光集聚到广东.明代广东农民家庭的副业,尤以

养蚕为主.从史料记载不难发现,当时按照一个家庭农妇的劳动力来计算,通过养蚕,一年可得丝

４０斤.这４０斤丝,就“可充八口之食矣”,也就是可以维持一家八口的吃食.当然,其前提是必须

有１０亩之地,以供种桑[１６]卷２４,八蚕 .
至于明代的江南,家庭生计的来源,更是依赖家庭妇女的纺织副业收入.如松江府,无论是“城

中”,还是“乡落”,纺织业均相当兴盛.史称“里妪晨抱绵纱入市,易木棉花以归,机杼轧轧,有通宵

不寐者”.松江府农民田地收获,除了输官、偿债之外,未到年终,就已陷入“室庐已空”的窘境,全家

衣食,全 都 依 赖 妇 女 的 纺 织 补 贴.若 是 棉 花、大 米 踊 价,“匹 妇 洗 手 而 坐,则 男 子 亦 窘

矣”[５５]«南直隶松江府»,第１册,p３１０,确乎道出了当时的实情.又如常州府所辖五县,只有无锡县不种草棉,然
棉布之利,却以无锡为盛.关于妇女纺织在无锡农民家庭生计中所占的地位,下面的史料记载已是

一语道破:“乡民食于田者,惟冬三月.及还租已毕,则以所余米舂白,而置于囷;归典库以易质衣.
春月则阖户纺织,以布易米而食,家无余粒也.及五月田事迫,则又取冬衣,易所质米归,俗谓种田

饭米.及秋,稍有雨泽,则机杼声,又遍村落,抱布贸米以食矣.”[５６]由于家庭纺织副业在家庭生计

中越来越占据重要的位置,所以无锡县的农民,即使遇到凶年,只要其他地方棉花成熟,那么乡民亦

不致大困.
在浙江桐乡县,“女工”在家庭生计中的重要性大抵也是如此.史称桐乡西乡女工,大致以纺织

“绵绸素绢”为主,或者织“苎麻黄草以成布匹”;而东乡女工,“或杂农桑,或治纺绩”.至于其他乡

里,亦有以“纺织木棉与养蚕作绵为主”.可见,就桐乡县农家生计而言,显已“随其乡土,各有资息,
以佐其夫”[１９].虽说男耕女织,自古以来就是农家的本务,然尤以明代江南农家的表现最为突出.
在江南农家几乎家家织衽的大势下,一些经营性的地主乃至自耕农家庭,不得不对家庭副业格外重

视,百般算计.根据张履祥的记载,当时江南家庭妇女纺织生产力乃至由此而带来的家庭副业收

入,已经不可小觑.若是家庭妇女纺织技艺出众,且夙夜赶趁,其产生的劳动价值相当可观.即使

按照当时的常规,妇女２名,每年可以织绢１２０疋.每匹１两,值平价银１钱,计得价银１２０两.在

这１２０两的收入中,其主要的成本开支有:经丝７００两,价银５０两;纬丝５００两,价银２７两;籰丝

钱、家伙、线蜡,价银５两;２名妇女全年的口食,需银１０两.这几项成本开销相加,共计费银９２两,
那么其实际的收入则为２８两银子.若是自己养蚕,外加自己缫丝,则成本开支将更为减少,全年收

入利润则更为丰厚[２１].中国自古以来就有“家贫思贤妻,国乱思良相”的谚语.可见,贤妻是家庭

生计的重要辅佐.换言之,女工勤者,其家必兴;女工游惰,其家必落.妇女纺织收入,对于家道兴

衰,尤为关键[１９].
在明代庶民阶层的额外收入中,商人、手工工匠因限于史料匮乏,姑且置之不论.即以属于贱

民的戏子来说,除了工食钱之外,有时戏子在士大夫家唱堂会,还可以得到赏钱.赏钱少者,一个多

达六七十人的戏班子,仅得赏银５钱;赏钱多者,每名乐工各获赏银二、三两[４１]卷１５,史 .两者差别

甚大.



(四)军人

明代军人的额外收入,可从武官与军兵两者论之.就武官来说,其额外收入主要来自克扣军兵

的军饷.即以明代边军的粮饷为例,根据当时地方官员建议的撙节之例,军兵每上缴粮１石,理应

折银１．２两,然在实际收受之时,只是折８钱银子,余下４钱银子就流入官吏的腰包.到了发放军

饷之时,每粮１石,仅给军兵４钱银子,存留４钱,称为“撙节”.所以,以粮饷的实际价值而言,每名

军士一月实际所得,只有３斗２升而已[５７].这是典型的克扣军饷,而克扣下来的军饷,则分别被地

方官员与军队武官落入私囊.
明代军兵军饷颇低,再加之武官的克扣,其生活更是苦不堪言.当然,明代军兵除了军饷之外,

有时也有一些额外的犒赏银,藉此贴补生活.如在万历四十七年(１６１９),徐光启受命负责训练山

西、陕西、河南三营民兵,光宗皇帝就曾下发内帑,犒赏兵士每名１两银子.泰昌元年(１６２０),光宗

登极,又犒赏兵士每名２两银子.天启元年(１６２１),熹宗登极,颁发皇赏每名２两银子.这些犒赏

银,对于那些一直生活艰辛的军兵来说,无疑是雪中送炭.所以,“每一奉旨,辄欢欣鼓舞,如获新

生”,无不愿意捐躯报效[４２]卷４,谢皇赏疏 .

四、余论:从收入构成看明代人的生活质量

综上所述,明朝人的收入构成,虽分基本收入与额外或业余收入两大项,却呈现出极强的社会

等级性.换言之,在基本收入大体稳定的情况下,生活质量的改观,无疑有待于业余收入的增加.
进而言之,在业余收入构成中,却又体现出等级性的特点.官宦、士人,凭借他们身份特权,拓

展业余收入的渠道甚多,既有合法的灰色收入,又可轻易取得诸多不合法的收入.在官俸甚薄且廪

膳无法维持生计的现实状况下,诸如此类的业余收入,大抵构成了士大夫阶层收入的主体,并使他

们得以维系较为体面的闲适生活.至于像农民、佃户、工匠一类的庶民阶层,基本收入还是他们维

系生活的主要来源.当然,庶民阶层中的一部分人,因为耕织并重的生产方式,或者借助于多种经

营,从而走上了发家致富之路,使家庭生计在维持基本生存的前提下得以改观.
最为关键的是,通过对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构成基本状况的考察,大抵可以证明,作为衡量

物质财富主要标志的收入,事实上决定了生活质量的高低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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